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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 115 年度教保專業知能(含特教)研習分場次計畫 
 

「重要教育政策與法規：兒童權利公約(線上研習)-私幼園長場」 

 
一、 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年 11 月 26 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

1145603034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(一) 認識兒童權利公約的起源與內容。 

(二) 了解兒童權利於教學實務現場之迷思與因應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新竹市東區科園國小附設幼兒園 

            (研習承辦人聯絡電話: 03-6668421#206。蘇主任) 

五、 研習地點：線上會議室(Google Meet 代碼將於錄取後寄至學員信箱) 

六、 參加對象：新竹市已立案之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、校長、園長、主任、

教保服務人員(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) 、學前特

殊教育教師、特教學生助理人員、教師助理員、特殊教育相關專

業人員及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。 

七、 辦理日期：115 年 4月 11 日(星期六)下午 13 點至 17 點 

八、 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核予〔教保專業〕標籤 4小時教保研習時數。 

             研習當天遲到 20 分鐘者扣除研習時數一小時，遲到 30 分鐘者， 

             取消該場次研習資格。 

九、 錄取人數、報名、錄取與請假： 

 （一）本市教保服務機構之教保服務人員、學前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及依法配置 

       之相關人員一律至本市教師研習護照上逕行線上報名(須審核) ，共計 

       150 人。 

 （二）報名時間：指定日期前完成報名（開放報名為:3 月 11 日~4 月 2 日）。 

 （三）錄取與請假：經錄取者須全程參加始核給研習時數（請自個人信箱收取 

                   錄取通知信或自行至本市研習護照檢視錄取結果），錄取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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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因故未能參與研習者，請遞交本市教保研習請假單至承辦 

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完成請假。 

十、錄取原則： 

 （一）新竹市已立案之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之園長。  

 （二）未超過名額將全數錄取，超過名額則以學員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。 

研習課程表： 

下午場/150 人 

時間 課程內容 
講座/助講

姓名 

講座/助講 

現職服務單位 

13:00-17:00 

1. 兒童權利公約概論 

a.起源 b.四大原則 c.四大權利 

2. 透過『教養』保障兒童發展權  

a.大腦說：『教養』是什麼?  

b.五種好環境帶來好發展 

李慧貞 

財團法人人本教

育文教基金會新

竹分會主任 

※有關講座助理鐘點費為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人員始得以編列，並請詳細敘明助理講座之授

課內容，至於協助處理課程之行政工作相關人員，不予補助。 

十一、 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： 

李慧貞 

學歷：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

經歷： 

新竹地方法院榮譽觀護人 

數學想想國松隆教室主任 

新竹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人才資料庫講師 

教保人員事件調查人才資料庫委員 

※講座邀請注意事項：勞動基準法概論及勞動權益保障實務案例研討課程」，須優先以勞動部

提供師資人才庫之講師擔任宣講人員，俾利教保服務人員了解勞動權益之正確知能。(全民勞

教 e網) 

十二、 工作人員分配表： 

工作項目 工作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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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籌聯絡、教材印製分發及教材準備 1 名 

簽到、場地佈置 1 名 

照相、回饋單發放、回收 1 名 

 

十三、 經費來源: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新竹市政府經費補助。 

十四、 附則： 

（一）承辦研習之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定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（二）承辦本項研習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獎勵標準補充規定敘獎。 

 

十五、 相關注意與配合事項:(請各校依狀況修改) 

（一） 請學員務必遵守「新竹市教保研習守則」相關規定。 

（二） 為維護研習上課品質請先備妥相關資訊設備，並確認功能可正常使用。 

（三） Google Meet 會議室代碼將於錄取後寄至學員信箱，請已錄取學員至系

統收信及研習注意事項，研習時數僅核予本場次研習錄取之學員。  

（四） 當天進入會議室，請先關閉個人麥克風、開啟視訊鏡頭(工作人員會隨機 

點名，並適時截圖製作成果)。並依承辦單位當日訊息欄所提供之 Google 

表單進行簽到、簽退及填寫回饋 

（五） 請學員務必親自簽到(簽退)及上課，中途如實有不得已原因需先行離席， 

      請記得告知承辦單位，以免因為沒有簽退衍生後續爭議。  

 

 

 

 

十六、 經費需求表： 


